
广武镇人民政府文件
广政﹝2016﹞23号

关于印发《广武镇大气污染专项整治活动
实施方案》的通知

各行政村、各有关单位：

现将《广武镇大气污染专项整治活动实施方案》印发给你们，

请认真贯彻执行。

二〇一六年五月四日



- 2 -

广武镇大气污染专项整治活动实施方案

为全面贯彻落实《国务院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》，进一

步加强大气污染防治工作,有效遏制灰霾天气，着力解决影响

大气环境质量改善的突出环境污染问题，经镇政府研究，决

定自今日起，集中开展大气污染专项整治活动，现制定如下

实施方案。

一、指导思想

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,以保护人民群众身体健康为根本出

发点,认真落实新《环保法》要求，以遏制扬尘污染、治理燃

煤污染、控制机动车尾气污染、预防复合型污染为重点，加强

农村大气污染防治,健全政府负责、部门联动、企业施治、公

众行动的大气污染防治工作机制，努力建设宜业、宜居、宜游

美丽新市镇。

二、工作内容

（一）全面落实扬尘污染控制措施，坚决遏制扬尘污染

严格按照郑州市扬尘污染控制工作要求，突出建筑施工、

拆迁工地、道路建设、运输、清扫，料场、堆场等重点领域，

全面落实各项控制措施，严格督查追究，全面开展绿色工地创

建活动。对达不到标准的单位，督促整改，经验收合格后方可

开工。

1、工作要求

以 6个 100%为总要求（即施工现场围挡率、工地物料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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放覆盖率、路面硬化率、车辆冲洗率、湿法作业率、运土车辆

密闭率达到 100%）。其中任意一项未达到 100%，整个工地视

为不合格。

2、责任分工

按照“谁主管谁负责，谁所有谁管理，谁施工谁防治”的原

则明确部门职责。

（1）工业办负责扬尘污染防治的统一管理协调。同时负

责协调重点项目施工现场的扬尘污染治理工作。

责任人：田世军 负责人：张建

（2）社区办综合协调，后王社区、中心社区、唐垌社区、

董庄社区、桃花源社区、樊河社区建设负责部门具体负责社区

工地及基础设施工程扬尘污染防治工作。民政所负责思念工地

扬尘污染防治工作。项目办负责清华园工地扬尘污染防治工

作。开展创建绿色工地活动，进行评比考核，将扬尘污染防控

情况作为重要依据。

责任人：李政 负责人：代中和

具体负责人：后王社区 郭新利 任伟娟

中心社区 李 政 代中和

唐垌社区 李 明 任丙强

董庄社区 孙春峰 张 科

桃花源社区 杜朝辉 赵根群

樊河社区 马志强 谈国顺

（3）村镇办负责农村道路清扫、保洁及洒水工作；建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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渣土运输、垃圾清运扬尘的监管；负责镇区范围内露天烧烤、

焚烧垃圾现象查处工作。

责任人：马坤 负责人：张明

（4）路网办负责广武分局配合开展上路行驶的易撒漏物

资运输车辆的执法工作，并协调对镇域主要道路机扫、洒水。

责任人：李明 负责人：任丙强

（5）农业办负责农田水利工程的扬尘污染防治工作。

责任人：李政 负责人：张彦明

（6）国土所负责指导和监督未利用土地开发、土地整治

和耕地开发中的控制扬尘污染工作。

责任人:马坤 负责人：马运生

（二）加强工业大气污染源环境监管

加强一般行业企业内部管理，原材料入库，厂区定期洒水

降尘，硬化绿化，减少粉尘无组织排放。对正在环境综合整治

验收的后王村的一家碳素企业，要严格验收标准，加快验收进

度，若通不过验收，坚决勒令停产。完善工为企业污染监控防

治机制，确保污染物稳定达标排放。

责任人：田世军 负责人：张建

（三）强力推进燃煤锅炉拆改

对 2013—2014年10蒸吨以下燃煤锅炉拆改工作开展回头

看，配合有关部门依法严厉查处擅自建设燃煤锅炉、拆改不彻

底、改造后恢复使用燃煤等违法行为，严格控制镇域范围内燃

煤锅炉存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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责任人：田世军 负责人：杜平

（四）积极推进机动车污染防治

全面完成黄标车淘汰工作。继续鼓励社会黄标车提前淘

汰；全面完成荥阳市下达的黄标车和老旧车辆淘汰任务。

责任人：牛华伟 负责人：郭英杰

（五）禁止露天烧烤和随意焚烧垃圾

旅游办、风沙办、黄开办加强对景区、森林公园、黄河滩

区、各行政村露天烧烤的管理力度，集中开展露天烧烤专项整

治行动, 全面推广无烟烧烤技术。

责任人：杜朝辉、吴海聚、张 旭 、各包村领导

负责人：樊晓继、赵根群、李青山、各包村主任

农办、村镇办要严肃查处随意焚烧秸杆、垃圾、杂物行为。

责任人：李 政、马 坤 负责人：张彦明、张 明

三、保障机制

（一）加强组织领导

为加强对大气污染专项整治活动的领导，镇政府成立大气

污染防治专项整治活动领导小组,

组 长 广武镇镇长 张佳涛

副组长 广武镇副镇长 田世军

成 员 广武镇党政办 车 闪

广武镇工业办 张 建

广武镇统计站 秦连英

广武镇农 办 张彦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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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武镇社区办 代中和

广武镇黄开办 李青山

广武镇民政所 张 科

广武镇旅游办 赵根群

广武镇风沙办 樊晓继

广武镇三资办 惠晓鹏

广武镇劳保所 王 刚

广武镇社管办 任喜红

广武镇信访办 樊俊杰

广武镇路网办 任丙强

广武镇移民办 车 钊

广武镇项目办 谈国顺

广武镇村镇办 张 明

广武镇应急办 郭英杰

广武镇计生办 任伟娟

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，办公室设在工业办,张建同志任办

公室主任，负责大气污染防治专项整治活动实施方案的落实。

（二）严格执法监管

要加大新《环保法》的宣传贯彻落实力度，按照新《环保

法》要求，根据职责分工，切实履行环境监管执法职责。配合

市环保局，强化环保执法，依法严肃查处环境违法行为，对超

标排放、偷排偷放、屡查屡犯的违法企业,建议由主管部门依

法停产关闭。对涉嫌环境犯罪的,移交公安部门依法追究刑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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责任。

附件：1.建设工地扬尘污染治理工作标准

2.城乡道路的维修、养护扬尘污染治理工作标准

3.城乡道路开挖及管沟工程扬尘污染治理工作标

4.城乡道路清扫、保洁扬污染防治工作标准

5.道路桥梁工程建设工地扬尘污染治理工作标准

6.拆除工地扬尘污染治理工作标准

7.农田水利工程养成污染治理工作标准

8.绿化工程扬尘污染治理工作标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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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：

建设工地扬尘污染治理工作标准

1.新（改、扩）建工程施工现场必须设置环境保护牌，标

明扬尘污染治理措施、责任人及环保监督电话等。

2.施工现场应根据工程地点、规模、施工周期和区域文化，

设置与周边建筑艺术风格相协调的实体砖砌围墙，次干道高度

不低于 1.8米，主干道高度不低于 2.5米，墙体上方应设置景

观灯，达到整体、统一、美化、亮化。施工现场围墙外地面，

应采取相应的硬化或绿化措施，确保干净、整洁、卫生，无扬

尘和垃圾污染。

3.主体外侧必须使用合格阻燃的密目式安全网封闭，安全

网应保持整齐、牢固、无破损，严禁从空中抛撒废弃物。

4.建筑面积在1万平方米及以上的施工工地主要扬尘点安

装远程视频监控装置，实行施工全过程监控。施工现场应保持

场容场貌整洁，场区大门口及主要道路、加工区必须做成混凝

土地面，并满足车辆行驶要求。场区起尘部位和道路两侧应设

置自动喷淋装置，并采用不同的硬化、绿化措施，现场地面应

平整坚实，不得产生泥土和扬尘。

5.大门应根据工程地点、特点、规模、施工周期及所处地

域，以及本企业文化，设置工地大门，工地大门应采用金属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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扇，且净宽不小于 5米；工地出入口大门应设置灯箱式门头，

箱内设置灯光，门头应有企业形象标识和工程名称。

6.工地现场出入口应采取混凝土硬化。出入口应设置固定

式车辆自动清洗设备，设置冲洗槽和沉淀池，保持排水通畅，

污水未经处理不得排入城市管网。明确专人负责冲洗车辆，确

保出场的垃圾、土石方、物料及大型运输车辆 100%清理干净，

不得将泥土带出现场。

7.施工现场应砌筑垃圾堆放池，墙体应坚固。建筑垃圾、

生活垃圾集中、分类堆放，严密遮盖，日产日清。

8.四级以上大风天气或市政府发布空气质量预警时，严禁

进行土方开挖、回填等可能产生扬尘的施工，同时覆网防尘。

9.施工现场禁止现场搅拌混凝土、沙浆。水泥、石灰粉等

建筑材料应放在库房内或者严密覆盖。沙、石、土方等散体材

料应集中堆放且覆盖。场内装卸、搬倒物料应遮盖、封闭或洒

水，不得凌空抛掷、抛撒。

10.渣土、混凝土及垃圾运输车辆必须委托具有相应运输

资格的运输单位进行，严禁黄标车进入施工现场内从事装运活

动。采取密闭运输，车身应保持整洁，防止建筑材料、垃圾和

工程渣土飞扬、洒落、流溢，严禁抛扔或随意倾倒，保证运输

途中不污染城市道路和环境，对不符合要求的运输车辆和驾驶

人员，严禁进场进行装运作业。

11.施工现场应配置专（兼）职保洁员，负责工地各区域

内保洁，清扫前应洒水，避免扬尘污染，并做到大门及门前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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清。保洁员应每天对工地现场洒水三至五次，扬尘严重时增加

洒水次数，保持现场湿润。

12.施工现场严禁熔融沥青、焚烧塑料、垃圾等各类有毒

有害物质和放弃物，不得使用煤、碳、木料等污染严重的燃料。

13.施工单位应根据工程规模，设置相应人数的专职保洁

人员，负责工地内及工地围墙外周边 10米范围内的非市政道

路区域的环境卫生。对于影响范围大的工程，可视情况扩大施

工单位的保洁责任区。

14.施工单位应根据工程规模，设置相应人数的专职保洁

人员，负责工地内及工地围墙外周边 10米范围内的非市政道

路区域的环境卫生；。对于影响范围大的工程，可视情况扩大

施工单位的保洁责任区。

15.施工单位要制定施工及车辆运输保通措施，建筑材料

及垃圾严禁在场外堆放且不得占压人行道和城市道路，出入口

设置应尽量避开主干道，周围应采用反光标志，确保夜间行人、

车辆安全。施工期间应派专人负责出入口及周边道路的值守、

警戒、指挥和畅通工作。

16.施工单位应采取各种措施，降低施工过程中产生的噪

声，未经许可严禁夜间（22：00至次日 6：00）施工，中、高

考期间全天禁止施工。

17.本标准适用于房屋建筑工程、轨道交通工程、人防工

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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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：

城乡道路的维修、养护扬尘污染治理

工作标准

1.施工现场必须设置控制扬尘污染责任标志牌，标明扬尘

污染防治措施、主管部门、责任人及环保监督电话等内容。

2.施工现场做到全部封闭管理及围挡设置，应符合《郑州

市市政工程施工现场管理规定》中相关要求。

3.施工范围内拆除的旧侧石、道板、道路结构层等固体废

料，要做到日产日清。不能做到日产日清的要整齐堆放。

4.运输渣土的车辆驶离工地现场时，应清扫车体、车轮，

保持车体整洁，车轮不带泥。

5.运输过程中，应装载适量、不超载，车辆必须密闭改装，

防止渣土沿途抛洒、遗漏。

6.施工现场内，功能分区合理，材料堆放，机具设备存放，

土方存放整齐有序。

7.施工现场及各种粉尘材料，施工土方及临时堆放的渣

土，均有遮盖，并遵守洒水降尘的要求，做到无扬尘现象。

8.除抢险、抢修情况外，四级以上大风天气或市政府发布

空气质量预警时，不得进行施工作业，并对拆除现场采取覆盖、

洒水等降尘措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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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3：

城乡道路开挖及管沟工程
扬尘污染治理工作标准

1.施工现场必须设置控制扬污染责任标志牌，标明扬尘污染

防治措施、主管部门、责任人及环保监督电话等内容。

2.道路开挖及管沟工程施工工地周围必须连续设置稳固、整

齐、美观的围挡（墙），主干道围挡（墙）高度 2.5米，次干道围

挡（墙）高度 2米。围挡（墙）间无缝隙，底部设置防溢座，顶

端设置压顶。

3.道路开挖必须辅以持续加压洒水或喷淋措施，以抑制扬尘

飞散。

4.道路开挖的翻渣和垃圾清运，应采取洒水或喷淋措施。

5.无法及时清运的渣土，要集中整齐堆放，并用遮挡物进行

覆盖。施工结束后渣土必须清运完毕。

6.施工物料尽量放置在棚内，室外存放要用苫布遮挡；水泥

和石灰等粉状建筑材料采用罐车散装运输。粉状物料堆放点尽量

远离居民区。

7.施工现场出入口要由专人负责清扫（洗）车身及出入口卫

生，确保运输车辆不带泥土出场。

8.清运垃圾、渣土的车辆应预先办理相关手续或委托具有垃

圾运输资格的运输单位进行，严格按照要求进行封闭运输，不得

乱卸乱倒垃圾，不允许凌空抛扬，宜袋装清运，以免造成扬尘污

染。

9.除抢险、抢修情况外，四级以上大风天气或市政府发布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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气质量预警时，不得进行拆除作业，并对拆除现场采取覆盖、洒

水等降尘措施。

附件 4：

城乡道路清扫、保洁扬污染防治工作标准

1、辖区道路清扫保洁率达 100%，按劳动定额配备人员。

2、清扫保洁质量好，清扫时遇较多浮土可能扬尘的路段

要减少清扫辐度，避免扬尘。

3、严格按照规定的路段、次数实行机械化洗扫、洒水降

尘，机械化洗扫次数每天不少于 2次（最高气温低于 5℃时停

止），洒水降尘冬季（每年 11月 15日至次年 3月 15日）根据

天气清况洒水降尘每天 1次，夏季（3月 16日至 11月 14日）

每天 2次，根据气温和大气污染程度随时增加洒水降尘次数。

4、无违章作业。如：往雨污水井、花坛内扫、倒垃圾或

焚烧垃圾等行为。

5、清扫车先要检查主刷子落地高度，一般降至刷苗稍压

地面为合适，土箱调整到扫进土不遗漏为宜。

6、作业后达到道路无积尘、泥沙、无漏洗痕迹，无积水、

雨水口净、路边石净，路面和交通标志线见本色。

7、洗扫车存储箱保持密闭，作业过程中无垃圾及尘土扬、

撒、拖、挂和污水滴漏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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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5：

道路桥梁工程建设工地、扬尘污染治理

工作标准

一、施工现场必须设置工程公示牌及警示标志

1.公示牌内容：项目名称、工程概况、建设单位、施工单

位、监管单位、施工工期、项目经理联系电话、监管单位投诉

电话。

2.设置位置：公示牌设置在施工现场两端，范围较大的，

每 200米设置一块。

3.警示标志的设置应符合《道路作业交通安全标志》

（GA182-1998）标准。

二、施工现场必须设置环境保护牌

1.环境保护牌内容：项目名称、场尘污染防治措施、责任

人及环保监督电话等。

2.设置位置：公示牌设置在施工现场两端。

三、施工现场必须设置连续围挡

1.施工现场应设置连续围挡，两端可以设置出入口，围挡

高度不得低于 1.8米。人行道整修及管线抢修工程施工作业时，

在保证安全的前提下，可以设置可移动围挡。

2.主干道及重要区域（见附表）应使用统一的围挡和规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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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温馨提示语。

围挡规格 2 米×1.8 米，采用蓝色板材和白色立柱及上下

装饰横梁，下方用 20-30厘米宽黄黑线条警示带，围挡每间隔

50米设置一块带温馨提示语的施工围挡。

3.围挡应定时规整，擦洗，保持规范、整洁。

四、施工现场场地管理

1.施工现场应保持场容场貌整洁，场区大门口、加工区必

须做成混凝土地面，并满足车辆行驶要求。其他部位可采用不

同的硬化措施，但现场地面应平整坚实，不得产生泥土和扬尘。

施工现场围挡（墙）外地面，也应采取相应的硬化或绿化措施，

确保干净、整洁、卫生，无扬尘和垃圾污染。

2.合理设置出入口，采取混凝土硬化。车辆需要进入围挡

内运送材料或土方的，出入口应设置车辆冲洗设施，设置冲洗

槽和沉淀池，明确专人负责冲洗车辆，确保出场车辆 100%清

理干净，不得将泥土带出现场。

3.施工现场建设垃圾、生活垃圾集中、分类堆放，严密遮

盖，日产日清。

4.施工场地及保通道路应安排专人负责清扫保洁及洒水

降尘工作，保持环境卫生整洁、湿润，无明显浮尘。

五、施工现场降尘措施

1.四级以上大风天气或市政府发布空气质量预警时，严禁

进行土方开挖、回填等可能产生扬尘的施工，同时覆网防尘。

2.施工现场禁止现场搅拌混凝土、沙浆。水泥、石灰粉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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建筑材料应放在库房内或者严密覆盖。场内装卸、搬倒物料应

遮盖、封闭或洒水，不得凌空抛掷、抛撒。

3.施工现场严禁熔融沥青、焚烧塑料、垃圾等各类有毒有

害物质和放弃物，不得使用煤、碳、木料等污染严重的燃料。

4.施工或产生的污泥、尘土应及时清理，洒水降尘，材料

码放整齐，确保工作面整洁有序。

5.渣土及垃圾运输车辆必须输相关手续或委托具有垃圾

运输资格的运输单位进行。采取密闭运输，车身应保持整洁，

防止建筑材料、垃圾和工程渣土飞扬、洒落、流溢，严禁抛扔

或随意倾倒，保证运输途中不污染城市道路和环境，对不符合

要求的运输车辆和驾驶人员，严禁进场进行装运作业。

6.渣土运至指定弃土场后，短时间暴露的应覆网遮盖，长

时间暴露的应植草绿化，防止产生场尘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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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6：

拆除工地扬尘污染治理工作标准

1.征迁实施单位在拆除施工现场，设置工程概况牌，标明

发包方、施工方责任人及电话等。

2.拆除土地周围设置稳固、整齐、围挡（墙）。主干道围

挡（墙）高度不低于 2.5米，次干道围挡（墙）高度不低于 2

米。围挡（墙）见无缝隙，拆除施工期间，围挡应均匀设立公

益广告。

3.人工或机械拆除过程中必须采取湿式作业法，配合洒水

降尘设备，按照定期洒水和伴随洒水相结合的办法施工，抑制

扬尘飞散。

4.需爆破作业的拆除工程，在确保作业安全的条件下应采

取预拆非承重墙、清理部分致尘构件与积尘、在建筑物内部洒

水、在不同高度设置塑料盛水袋、起爆前后喷水降尘等措施。

5.整理破碎件、翻渣清运建筑垃圾时，采取喷淋洒水措施。

6.被拆除房屋的建筑材料及渣土，要及时清运；不能及时

清运的要用密目网进行覆盖。每天早晚分别洒水不得少于 1

次；拆除待建工地不能够开发的，对场地内裸露土地进行硬化，

作为临时停车场和临时疏导点；或者进行临时绿化，临时绿化

可采取用种植浮土覆盖后，撒草籽进行绿化，并辅助洒水喷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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防治扬尘。

7.委托具有垃圾运输资格的运输单位进行渣土及垃圾运

输，明确专人冲洗或者清理车辆及出入口卫生，确保运输车辆

不带泥土出场。采取密闭运输，车身应保持整洁，防止渣土飞

扬，洒落、流溢，严禁抛扔或随意倾倒，保证运输途中不污染

城市道路和环境，对不符合要求的运输车辆和驾驶人员，严禁

进场进行装运作业。

8.施工现场严禁溶融沥青、焚烧塑料、垃圾等各类有毒有

害物质的废弃物，严禁使用煤、碳、木料等污染严重的燃料。

9.四级以上大风天气或市政府发布空气质量预警时，不得

进行拆除清运等可能产生扬尘的施工，并对现场采取密目网覆

盖、洒水等降尘措施。

本标准适用违章建筑拆除、国有征收、城中村、集体土地

建筑物拆除工地和拆除待建空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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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7：

农田水利工程扬尘污染治理工作标准

1.施工现场必须设置扬尘污染责任标志牌，标明扬尘污染

防治措施、主管部门、责任人及环保监督电话等内容。

2.施工现场应保持整洁，场区大门口及主要道路、主要加

工区应根据要求采取硬化处理，使现场地面平整坚实，不得产

生泥土和扬尘。

3.出入口应设置车辆冲洗设施，设置冲洗槽和沉淀池，保

持排水通畅，污水未经处理不得进入城市管网。并配备高压水

枪，明确专人负责冲洗车辆，确保出场的垃圾、土石方、物料

及大型运输车辆 100%清理干净，不得将泥土带出现场。具备

条件的施工现场要推广采用标准化、定型化和工具化的车辆自

动冲洗和喷淋设施，安装远程监控设施，实施 24小时监控。

4.施工现场应保持环境卫生整洁，清扫前应扫水，避免扬

尘污染。根据施工情况，每天扫水 1-2次，扬尘严重时应增将

洒水次数。

5.施工现场应严禁熔融沥青、焚烧塑料、垃圾等有毒有害

的物质和废弃物，不得使用煤、碳、木料等污染严重的燃料。

6.施工工地内堆放水泥、灰土、砂石等易产生养成污染物

料，有遮盖。

7.工程项目竣工后，应平整施工工地，并清除积土、堆物，

不得使用空气压缩机清理车辆、设备和物料的尘埃。

8.四级以上大风或市政府发布空气质量预警时，应严禁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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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土方开挖、回填等可能产生扬尘。

附件 8：

绿化工程扬尘污染治理工作标准

1．栽植行道树，所挖树穴在 48小时内不能栽植的，对树

穴和种植土应当采取覆盖、洒水等扬尘防治措施。

2．行道树栽植后，应于当天完成余土及其他物料清运，

不能完成清运的，应当进行遮盖。

3．3000平方米以上的成片绿化建设工程，具备条件的，

在绿化用地周围应当设置密闭围挡，运输车辆在除泥、冲洗干

净后方可驶出施工工地。

4．城市绿化带侧石内侧 10厘米内堆土不得高出侧石。

5．城市主干道及两侧绿地树穴应当充分覆盖。

6.在城市道路中心隔离带、分车带及路边便道区域进行绿

化施工时，要进行必要的铺垫，做到黄土不落地。

7.四级以上大风或市政府发布空气质量预警时，应当停止

平整土地、换土、原土过筛等作业。


